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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補助經費核銷常見問題 

109.11.16 更新 

※編列預算及核銷項目請依「新竹市政府補助全民體育活動、績優運動選手長期培

訓暨基層訓練站經費支用原則」辦理，其餘項目（如獎金、摸彩品等）請於備

註欄註明為自籌款。 

※核銷單據（發票及收據）日期，應在活動時間範圍內，不得超過活動辦理期間。 

 

全民體育活動細項補充說明 

一、 獎盃、獎牌費：附上獲獎名單，數量要與獲獎人數相符合，或符合現況。 

二、 裁判費：分成以「日」請領或以「場次」請領，比賽若超過一日以上，請一

天使用一張印領清冊（一天一式），並於右上方註明日期，核銷時較

易查閱；核銷金額若超過此限，請列為自籌。 

三、 鐘點費：附上講師課程表（日期、時間、時數、單價、課程內容、簽名）。 

四、 誤餐費：限制為工作人員或裁判人員（依名單核定）。 

五、 保險費：請附上收據及契約書。 

六、 場地布置費：布條製作及音響租用，請使用此項核銷。 

七、 印刷及秩序冊：請附上估價單（需有詳細單價、數量等），不得列一式，另附

上成品或圖示一份。 

八、 消耗性器材：單價不得超過一萬元，物品若為保值物品，請加蓋保管章。 

九、 茶水費：以活動人數編列，每日單價以新台幣 20元為限。 

十、 雜支：以核定金額之 3%為上限。 

 

績優選手培訓細項補充說明 

一、 選手營養費：若為每日使用憑證，請一張發票貼一張（人數*單價），並註明

用途說明，不得使用餐券；購買高單價營養品，請附上物品印領

清冊，參考格式如下表： 

序號 選手姓名 物品/數量 物品/數量 物品/數量 選手簽領 備註 

1       

2       

 

二、 教練指導費：以本會規定編列，核銷請註明單位、單價及數量，並使用新版

印領清冊（扣補充健保），附上訓練日誌（含課表）。 

三、 消耗性器材：單價不得超過一萬元，附上印領清冊，物品若為保值物品，請

加蓋保管章。 

四、 服裝費：請附上服裝印領清冊，註明請領內容、數量。 

五、 參賽旅運費及移地訓練費：核銷以本市參賽經費辦法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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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費細項補充說明 

一、誤餐費：說明使用用途，不得使用餐券，例如會議或活動等，並敘明日期、人

數，發票須與活動日期相同，參考格式如下表，並附上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日期 名稱 人數 地點 備註 

103/02/15 籌備會議/值班等 10 本會辦公室  

     

二、交通費： 

1.油費：加註統編，使用人須為委員會幹部成員，並註明使用日期、使用人員、

公務車號、往返地點、事由、簽章等，若至外縣市開會請附上開會通知

單，參考格式如下表： 

日期 
使用人

/職稱 
公務車號 事由 

往返地

點 
油費 簽名 

103/02/15 
王 OO/

總幹事 
XXX-OO 

至中華民國

OO 協會開會 
新竹-OO  

 

       

2.火車票：以往返地點自強號為主，並檢附票根。 

三、 茶水費：每人每日單價以新台幣 20元為限，不得支用比賽用途，僅限會議使

用，並附上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四、文具紙張費：請詳列單價、數量，或另附估價單，不得列一式或一筆。 

五、佈置費：僅限於辦公室或會員大會等布置，其餘比賽一律不得使用。 

六、 工讀費：時薪以勞委會規定（110年為一小時 160元），核銷請註明單價、時

間、時數、工作內容及本人簽到，不得使用電腦打字，工作內容皆

必須手填或勾選，並使用新版印領清冊及蓋委員會扣繳章。 

七、 印刷費：僅限公務印刷使用，並附上成品乙份，輸出物僅限單項委員會，不

得與其他單位合併。 

八、水電費：繳費單須以委員會名稱始可核銷。 

九、電話費：繳費單須以委員會名稱始可核銷。 

十、郵資：每張收據須註明用途，例如：寄公文至 OO 協會。 

十一、 網路費：繳費單須以委員會名稱始可核銷。 

十二、 保險費：僅限會內人員使用，不得支用於比賽保險，並附上收據及契約書。 

十三、 雜支：限補助核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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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範例 

    

發票範例 

 
※二聯式收據發票（最好）、三聯式發票（收執聯與扣抵聯需一同附上）。 

傳統及電子發票範例 

 

※發票需輸入委員會統編，未列出明細請手寫，並於發票上加蓋承辦人職章。 

※電子發票為感熱紙材質（含明細），請另影印乙份核章貼至黏貼表，避免發票內

容消失，並加蓋承辦人職章。 

 

公司名、統

編、電話、地

址及負責人 

商店名、統編、

電話、地址 

蓋負責人私章 

發票章：公司

名、統編、電

話、地址、負

責人及統一

發票專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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